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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3）川 01强清 27号

申请人：四川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司蔓娟。

2023年 8月 30日，本院根据四川省工程咨询研究院

的申请，裁定受理了四川信息产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信息

公司）强制清算一案。2023年 8月 30日，本院指定四川

致高律师事务所、四川中衡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

信息公司清算组成员。2025年 12月 16日，清算组向本院

提出申请，称根据相关规定已拟定《四川信息产业有限公司

债务清偿方案》，并获得信息公司全体债权人书面同意，故

请求本院裁定确认上述债务清偿方案。

本院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

定：“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、编制资产负

债表和财产清单时，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，可以与

债权人协商制作有关债务清偿方案。债务清偿方案经全体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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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人确认且不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，人民法院可依清

算组的申请裁定予以认可。清算组依据该清偿方案清偿债务

后，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定终结清算程序。”本案中，清

算组在完成财产清理和归集、清理债权债务等工作的基础上

，依法制作了债务清偿方案，并获得信息公司全体债权人书

面同意，且该债务清偿方案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，也不损害

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，本院依法予以认可。综上，依照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

规定（二）》第十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认可四川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清算组制作的《四川信息产

业有限公司债务清偿方案》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赵云平

审  判  员   李盈昊

审  判  员   夏  伟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

书  记  员   何兰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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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《四川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债务清偿方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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